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哈校区用车服务租赁合同

采购人：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甲方）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223020069261116X4

联系人：潘瑞敏

联系方式：0451—85969670 0451—85969672 18846107176

办公地址：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开发区学院路 88号

供应商：黑龙江省盛金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230104775030053Y

联系人：江龙

联系方式：0451-87858188、0451-84848000 江龙 13946108000

办公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文林街副 11号

合同签订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开发区学院路 88

号

甲、乙双方就甲方向乙方租赁车辆,并由乙方派遣驾驶员驾驶该

租赁车辆，以保障甲方职工早晚通勤、学生实习接送及临时用车等事

宜，在严格执行招标采购文件的前提下，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预算金额

2025 年至 2027 年每年预算金额为 536800 元，每年结算金额不

准超出预算。

二、车辆车型、核定人数、台数及用途

1、乙方派出车辆年限应为 2019~2024 年出厂的空调客车 5 台，

其中核定载客人数为：48座及以上车辆 3 台、37 座及以上车辆 2 台。



其他临时性用车甲乙双方沟通商定，不在常用车统计数量内，但应急

备用车应为空调客车，且数量不少于 2台、每台车不少于 48座。

2、用途：用于接送甲方哈校区教职工通勤、学生实习用车、新

生报到用车、考试用车及临时性用车等。

三、具体通勤时间及线路（由甲方依据实际需要决定）

通勤路线详见附表。5 条通勤线路（平均行驶里程 100 公里之内

/天），合同期限内甲方需增、减通勤线路及通勤站点和时间改变时，

在不增加约定里程 10公里前提下，由甲方提前 3 天通知乙方相关负

责人进行调整。

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需增加通勤线路，新增通勤线路里程在

100 公里之内/天，取费标准按中标标准执行，乙方在当年租赁期限

内免费为甲方临时用车 5次（每次车辆行驶里程在 90公里内），其他

约定均按本合同约定履行。

四、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 1+1+1年，自 2025年 1 月 22 日至 2028年 1月 21 日

止。租赁期 3 年。服务期每满半年，经学院办公室、国有资产处

等有关部门考核，对其公司进行全面考核，第一次考核时间每年

6 月份，第二次考核时间每年 12 月份，考核合格后该公司可继

续为学院哈校区服务，最多不超过三年。

五、租金及变更

1、租金核算方法：48 座及以上客车通勤每车每天 499.00 元；

37 座及以上客车通勤每车每天 469.00 元；学生实习用车及接送新生



临时用车 37 座及以上客车每天每台次 400.00 元、19 座及以上客车

每天每台次 50元（注：利用非通勤时间，自学校始发且行驶里程在

90 公里以内，超出核定公里数按照每公里 5 元计费）其他车型按招

标成交通知书执行。

2、双方同意并认可：合同签订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双方协

商对租金进行调整，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通勤线路修路或封道，需要绕行，增加行车里程超出约定里程

10 公里以上的。（行驶里程 100 公里之内/天、超出核定公里数按照

每公里 5 元计费。）

六、租金结算期限及方式

1、结算期限：通勤按实际发生天数，每 6 个月结算一次。第一

次结算时间为每年 6 月份，第二次结算时间为每年 12月 5 日前。

2、结算方式：转账汇款。

3、发票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乘车人员不能在乘车期间随意向乙方驾驶员发出改变行

车路线及时间的任何指令或影响行车安全的行为。如有变化，应由甲

方管理人员与乙方联系，下达指令，否则乙方司乘人员不予执行。

2、甲方在每台通勤车辆设一名车长，代表甲方同乙方一起协调

车辆运行中的各种问题。车长的权利和义务如下：

（1）与驾驶员协商，并经学院办公室核准，对本线路现有通勤

站点、时间进行合理调整。



（2）负责组织每月对通勤车和驾驶员的考评。

（3）负责维护文明乘车环境。

（4）对教职员工临时性换乘通勤车，临时性上下车行为，与驾

驶员进行沟通，协调并做出决定。

（5）对通勤车租赁提供合理化的建议，对通勤车内饰提出合理

化调整意见。

（6）根据实际情况与驾驶员沟通，对因故迟到职工的等候时间

进行临时调整。

（7）在车辆超员情况下，对就近线路车辆的乘车人员进行合理

调配。

（8）对非本线路临时乘车人员进行合理安排。

（9）定期参加车长例会，解决车辆运行中的有关问题。

3、甲方有权检查乙方派出车辆车况和车容车貌，对技术状况不

符合甲方要求的车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三天内进行整改或更换以达

到甲方要求标准，更换后仍未达标的视为未整改或更换，并按实际发

生天数扣除租金的 30%。

4、甲方及其乘车人不得利用乙方车辆运送货物，如有违反，乙

方司乘人员有权拒绝。

5、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与乙方协商调整行车线路和停车站点。

6、乙方驾驶员在驾驶技术、服务质量、职业道德等方面存在不

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驾驶员，乙方应于三天之内

完成驾驶员调配。



7、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乘车人员可搭乘出租车到校，

租车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并扣除相应的车辆租金（但天气原因、交

通堵塞、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除外）。

（1）乙方车辆在甲方规定发车时间 15分钟仍未到站的。

（2）在上下班途中乙方车辆发生故障 30分钟内，未排除故障，

且乙方无救援接应车辆到达的。

（3）乙方未按甲乙双方约定的站点停车、漏站或在相应站点未

按约定时间发车，造成甲方乘车人漏乘的。

8、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有权扣除乙方相应的车辆租金

（天气原因、交通堵塞、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除外，但应在发生时告

知校方）。

（1）早晚通勤车不能准时到校：延误 10分钟的扣除该车当日租

金的 30%；延误 15 分钟～30 分钟，扣除该车当日租金的 50%，延误

一小时以上，扣除该车当月租金的 20%。

（2）上、下班通勤车不能准时发车：延误 15 分钟～30 分钟，

扣除该车当日租金的 10%，延误 30 分钟～60 分钟，扣除该车当日租

金的 20%，延误一小时以上，扣除该车当日租金的 50%。

（3）乙方车辆未按指定停车地点停放及车辆外出未登记、未请

假，扣除该车当日租金的 20%。

9、乙方由于车况，车内卫生及温度不达标被甲方乘车人员有效

投诉的，乙方需在 3 日内完成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扣除事项发

生期限内租金的 30%。投诉由院办牵头，会同纪检监察、采购部门、



所在车辆车长及代表、乙方代表共同确认关于《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哈校区用车服务租赁合同》的审查意见。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保证具备履行本合同的合法的主体资格，并符合甲方招

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乙方所提供的租赁车辆应符合甲方招标文件

关于服务范围项车辆服务租赁的车辆要求。乙方应对包括但不限于营

业执照及相关营业许可证按时依法年检，保证履行本合同业务的合法

性，否则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皆有乙方承担。

2、在本合同履行期内，乙方应保障其提供的车辆、驾驶员主体

皆具有参与运营的合法性并为此支付相关费用。乙方对其所提供的车

辆具有维护、保养、管理、检测、运输合规性保障、车辆毁损灾失风

险防范与承担等全面义务，应当保证车辆运营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否

则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给甲方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皆由乙方承

担。维护、保养、管理、检测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3、乙方具有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甲方指示安全运输的义务，否则

乙方应当按照我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承担严格责任。乙方

必须按车辆（包括常用车和应急备用车）座位数为甲方乘车人员购置

人身安全商业综合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且购置的人身安全商业

综合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赔偿额度应在 50万元以上，签订合同

及更换车辆时需提供保险单原件及复印件，由于交通事故所产生的一

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4、乙方应当保证其为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而指派的驾驶本合同



项下车辆的驾驶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与乙方具有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

并就该等人员完成指派任务等相关情况负有监督和管理义务。乙方租

赁车辆所配驾驶员与甲方无雇佣关系，乙方指派的驾驶员在进行营运

作业过程中发生交通肇事或乙方车损，应由乙方及驾驶员承担法律责

任及一切人身和财产损失（包括给甲方及甲方乘车人员造成的全部损

失）， 该等损失均与甲方无关。

5、依据双方确定的通勤车运行路线及时间，乙方车辆必须提前

5分钟到达始发站。乙方车辆如遇天气，道路拥堵等特殊原因除外，

因车辆，驾驶员自身原因而延误甲方上下班时间，乙方负全责，并在

25分钟内提供备用车辆完成通勤用车。

6、乙方需配备合格的驾驶员，遵循“专人专车”制，驾驶员年

龄在30-55周岁之间，必须持有A级准驾车型的驾驶证人员5人以上，

驾龄 5 年以上。驾驶员应与乙方有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具备驾驶技

术娴熟，驾驶经验丰富，为人性格良好、礼貌租赁、着装得体，具有

良好的综合素质，不得在车辆行驶时从事打电话等危险行为。合同执

行期间不得随意变更驾驶员。

7、甲方乘车人员应保持车内卫生并爱护车内设施，严禁在车内

吸烟、吐痰、食用带皮食品、乱扔垃圾，乙方驾驶员一经发现有权劝

阻，或告知甲方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8、甲方乘车人员应注意乘车安全。在本合同期限内，严禁携带

易燃、易爆、腐蚀有害等危险物品乘车，一经发现，车长和驾驶员有

权拒绝该乘车人员乘车，甲方乘车人员应在车辆停稳后上、下车，车



辆在行驶中乘车人不准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车内吸烟引起火灾，

造成人员伤害，财产及车辆的损失均由当事人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9、乙方早班通勤车须保证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到校（不可抗力

因素除外）。

10、乙方车辆须按甲方确定的通勤路线及时间运行。

11、乙方不得随意允许非本单位职工乘此通勤车。

12、乙方车辆车容车貌应保持良好，外观整洁无破损，车内卫生

状况良好无异味，保持座椅乘坐的舒适度和稳定度。乙方车辆需要悬

挂或摆放带有“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条幅或名牌。

13、乙方提供车辆必须按有关规定配置灭火器、逃生锤等安全设

备。

14、乙方驾驶员严格监督甲方乘车人员数量，严禁甲方乘车人员

超员，如甲方管理部门安排乘车人员超员，造成临时停靠导致交通违

章导致的罚款，由甲方承担。

15、乙方负责此合同约定行程中与车辆相关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油耗、过路费、保险、车辆维修等。

16、乙方应保障通勤车辆冬暖夏凉，冬季车内温度不应低于18℃，

夏季不应高于 22℃，为乘车人员上车时提供舒适的乘车温度。

九、违约责任

1、合同有效期内，双方不得违法解除合同，如确有特殊情况而

使合同无法履行，需提前十五天以书面形式告知对方，双方协商一致

后可解除合同。



2、甲、乙任何一方违法解除合同，违约方应当向对方支付合同

总价的 15%作为违约金。

3、乙方违反本合同任一项约定，应当就每一次违约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 1000 元；乙方出现两项(或者两次）及以上违约行为的，甲方

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十、免责条款：

因地震、火灾、交通临时管制、国家政策要求等不可抗力原因，

使得本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可免除违约责任，但应提供相应的有效证

明。

十一、争议的解决：

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可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其他约定

甲方指定专人对乙方通勤车辆出勤数签字确认，甲方指定人：潘

瑞敏

其它

1、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执五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3、有关本合同项下项目的服务工程超市文件及中标通知书是本

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本合同约定内容与采购文件就相关内容规定相

冲突之处皆以采购文件确定的内容为准。



甲方（合同章）： 乙方（合同章）：

联系人：潘瑞敏 联系人：乐武

联系电话：18846107176 联系电话：15845029000

签约日期：2025 年 1月 20 日 签约日期：2025 年 1 月 20 日

附：

甲方：单位名称：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零余额）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齐齐哈尔铁东支行

账号：0902055729200018675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开发区学院路 88号

税号：1223020069261116X4

乙方：黑龙江省盛金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230104775030053Y

开户行：哈尔滨银行太平支行（行号 323261016012）

账号：164012163301018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天恒大街 185 号

附表：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哈校区通勤路线规划
通勤线路规划：

1. 红旗大街线：（51坐以上）



南直路与闽江路交口～香电街与红旗大街交口～红旗

大街与珠江路交口～红旗大街与赤水路～红旗大街与闽江

路口～红旗大街与长江路～红旗大街黄河路过街天桥～红

旗大街与淮河路交口～南直路与大有坊街交口～太平分

局～太平桥地铁站～军工船舶电子大厦地铁口～大直街与

大成街交口～大直街与龙江街交口～大直街与果戈里大街

交口～西大直街海城街街口～安发桥与邮政街交口～安发

街与新阳路交口～上海街与爱建路交口～河州街与爱建路

交口～学院

2.香坊线：（48坐以上）

公滨路与红旗大街转盘道~中山路与公滨路交口~和平

路机械厅~和平路消防队~和兴路与和平路交口（建设银行）

~和兴路大自然~师大~春天宾馆~宝食林~大发~武警医院

~学院

3.学府路线：（48坐以上）

三环信息苑~新中新~鲁商松江新城~科研路~电影机

厂~学府四道街~学府三道街~哈理工~和兴十一道街~和兴

三道街~江北梦之蓝~江北商大~哈校区

4.哈西线:（37坐以上）

三合路与海郡路交口~松海路与旭升南街交口~征仪路

与保健路交口~学府路与复旦路交口~哈西大街与北兴街交

口~北兴街与哈尔滨大街交口~哈尔滨大街与复旦路交口~



复旦路与王岗大街交口~海宁皮革城~阳明滩大道与东湖路

交口~阳明滩大道与四方台大道交口~祥安南路与龙轩路交

口~哈校区

5.群力线：（37坐以上）

朝鲜医院~欧洲新城（过街天桥）~顾乡大街与康安路交口~

顾乡大街（工商银行）~新天地小区~工农大街与职工街交

口~漫步巴黎~兴江路与第六大道交口~兴江路与第五大道

交口~兴江路与群力大道交口~群力大道与丽江路交口~丽

江路与第一大道交口~群力大道与朗江路交口~江北世茂大

道与祥安南大街交口~哈校区


